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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高纪〔2016〕13号


中共河南省高校纪工委
关于转发中共河南省纪委《全省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管高等学校：
现将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印发《全省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纪发〔2016〕10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学校实际，认真抓好落实，按照通知要求，组织党员干部签署承诺书，如实填写《党员干部承诺情况汇总表》，并通过电子邮件于8月18日17：00前报送至高校纪工委。
联系人：孙  涛： 0371-69691796
        桑永刚： 0371-69691775
邮  箱：jijian@haedu.gov.cn

附件：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印发《全省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6年8月15日
附  件

中共河南省纪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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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纪发〔2016〕10号



中 共 河 南 省 纪 委
关于印发《全省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
违规吃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纪委监察局，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室，省纪委监察厅各派驻（出）机构：
现将《全省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河南省纪委
2016年8月12日


全省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根据中央巡视组要求和省委“边巡边改”总体安排，经研究，决定在全省部署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专项治理。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参加对象
全省各级党员干部。
二、时间阶段
专项治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8月12日至18日为个人承诺阶段，8月19日至27日为集中检查阶段，8月28日至9月15日为整治规范阶段。
三、方法步骤
（一）个人承诺。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按照组织隶属关系向本单位党组织签订承诺书（附件1），承诺不出入隐蔽在居民小区、写字楼等不向公众开放、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餐饮服务场所；不出入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出入的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党组织要确保每名党员干部均做出承诺（承诺书由单位党组织备案）。
（二）集中检查。在个人承诺的基础上，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协调组织住房城乡建设（房管）、食品药品安全、公安、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组成检查组进行集中检查，对党员干部出入隐蔽餐饮服务场所、私人会所违规吃喝行为严肃查处，对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三）整治规范。由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房管）部门牵头，食品药品监督、公安、环保、工商、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依法对隐蔽在居民小区、写字楼等地的餐饮服务场所、私人会所等进行整治，对非法经营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并依法予以规范。
四、工作要求
（一）迅速贯彻落实。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行动，抓紧部署，尽快向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并通过召开党委（党组）会、支部会等多种形式，迅速将此次专项治理要求传达到每名党员干部，确保每名党员干部对专项治理要求应知尽知，对承诺书应签必签。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做出承诺，带头践行承诺。
（二）明确责任分工。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组织党员干部签订承诺，切实监督党员干部践行承诺的情况，以开展党员干部出入隐蔽场所违规吃喝专项治理为抓手，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组织协调，督促各职能部门发挥应有作用，履行应尽之责；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全力配合、积极主动参与对隐蔽餐饮服务场所、私人会所的整治规范工作，特别是牵头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组织，抓紧部署，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三）严肃执纪问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不收手、不知止，规避组织监督，出入隐蔽场所、私人会所违规吃喝的行为严肃查处，对组织聚会的党员干部一律从严处理并通报曝光；对参加聚会的要找本人谈话，责令其在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对重视不够、监管不力，本单位出现党员干部出入上述场所违规吃喝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追责；对整治规范上述场所不力、监管不到位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问责，通过严肃执纪、严厉问责，确保专项治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取得扎实成效。
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汇总本地本部门党员干部承诺书签订情况并填写《党员干部承诺情况汇总表》（附件2）。各省辖市、直管县（市）纪委负责汇总各地情况，省委省直纪工委负责汇总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情况，省政府国资委纪委负责汇总省管国有企业情况，省委高校纪工委负责汇总省管高等院校情况，并于8月20日前报送至省纪委。专项治理结束后，各省辖市、直管县（市）纪委填写《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附件3），与专项治理报告一并于9月20日前报送至省纪委。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高凌霞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0371-61771152
内网邮箱：sjwdfs@henan.net
吕卫东  省委省直纪工委    0371-65902431
外网邮箱：hnszjgw@163.com
孙  涛  省委高校纪工委    0371-69691796
外网邮箱：jijian@haedu.gov.cn
赵贺娜  省政府国资委纪委    0371-65507058
外网邮箱： hnszfgzwjw@126.com

附件：1．承诺书
2．党员干部承诺情况汇总表
3．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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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承 诺 书

本人向组织作出如下承诺：不出入隐蔽在居民小区、写字楼等不向公众开放、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餐饮服务场所，不出入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出入的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如违诺愿接受组织处理。


承诺人单位：
承诺人签名：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党员干部承诺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承诺党员干部总数
	市厅级党员干部数
	县处级党员干部数
	乡科级党
员干部数
	乡科级以下党员干部数
	其他党员干部数

	
	
	
	
	
	






附件3

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地点
	房屋
所有人
	经营人
	经营
性质
	面积
	检查
情况
	整治
情况

	
	
	
	
	
	
	
	

	
	
	
	
	
	
	
	

	
	
	
	
	
	
	
	
























抄送：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
中共河南省纪委办公厅            2016年8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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